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关于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之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

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

和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经上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的《公司章程》； 

2. 公司 2022 年 1 月 28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上

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3. 公司 2022 年 2 月 25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上

海外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4.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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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6. 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7.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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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 

2022 年 2 月 25 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巨潮资讯网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

登了《股东大会通知》。 

（二）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3 月 16 日 9:00 在上海市虹口区曲阳

路 1000 号 3 楼虹桥厅召开，该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李栋主持。 

3.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投票的时间为股东

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

投票平台（http://vote.sseinfo.com，下同）投票的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

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

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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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计 3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688,719,7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138%。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以外，以现场、视频或通讯方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以及本所律师；董

事高亚平、韩雪，职工董事归潇蕾，独立董事谢荣、盛雷鸣、朱伟，监事会主席

陈伟权、监事顾朝晖因疫情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外的其他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鉴于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

证，我们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

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

场会议的表决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或互联网投票平台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 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

决情况，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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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之表决

结果如下： 

同意 1,686,454,2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58%；反对 2,265,5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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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5,192,1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570%；反对 2,265,51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430%；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根据《公司章程》，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事项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1,686,454,25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8658%；反对 2,265,5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134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5,192,12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570%；反对 2,265,51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430%；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根据《公司章程》，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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